附件一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名稱

及 用 途
	
	活動參加

人    數
	  人

	申請使用

場地項目
	□ 操場   □演講廳      □會議室      

	單次使用
起訖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時   分      
                                                            

	繳費項用
	□場地使用費           元           □照明使用費         元
□空調使用費           元           □設備使用費         元
□保證金(回復場地後退還)          元 

	應繳費用
	合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         元)


茲向貴校借用校園場地，並應遵守《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補充注意事項》(借用前請詳閱)內相關規定，違反上開注意事項內規定者，申請人(單位)應依法自行負責。如致學校遭受損害者，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活動結束後，申請人(單位)應於學校規定之時限內將場地回復原狀交還學校。如有損壞，應即修復，並負損害賠償責任；未修復者，學校得逕行修復，所需費用由申請人(單位)負擔。
    此    致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申請單位名稱：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編號/統編：
                                地      址： 
                                電      話：
e-mail(寄送電子收據用):
以  下  由  學  校  核  章
-----------------------------------------------------------------------------

承辦人：            出納組長：              會計主管：              校長：
承辦主管：
附件二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切結書
	                      切　　結　　書 
茲於
民國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至   時  分，共計    小時。
申請使用貴校　　        　場地，使用期間願遵守相關法令規定，並負責參加活動人員之安全，如於使用後未能即刻將場地回復原狀或損壞公物設施時，願將所預繳之保證金計新台幣          元整，全權委託  貴校處理，處理後如有差額，願無息多退少補，特立此據為憑。

         此    致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申請者(單位)名稱：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編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一、本校場地開放使用，悉依「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及「本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補充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請申請使用之申請及負責人員，務必詳閱法令規範。
二、本校具有優先使用順位，如遇特殊狀況，必須收回有關場地自行使用時，得優先使用之

    。

(附記：申請人如有自存需求，申請表得多填寫一份，待核定後轉交申請人保存。)
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場地租借費用計算明細表
申請單位： 

借用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至   時     分，共     小時。

申請場地：
租借費用：
場地使用費：       (2hr)*      小時 =          元
照明使用費:        (2hr)*      小時 =          元
   空調使用費:        (2hr)*      小時 =          元
   設備使用費:        (2hr)*      小時 =          元

   總計：       元，加上保證金       元，共             元整。

※本校各項場地收費表
	場地類別
	收費單位
	場地

使用費
	照明

使用費
	空調費、
設備使用費
	保證金

	操場
	時段

2hr
	550元
	夜間500元
	廣播設備200元
	10000

	演講廳
	時段

2hr
	800元
	300元
	空調設備600元

視聽設備500元
	5000

	會議室
	時段

2hr
	500元
	150元
	空調設備240元

視聽設備500元
	5000

	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並進行實況或錄影轉播者，每次需加收15,000元，但因公益需要或特殊情況經學校許可者，得免予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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